
菲律賓人質事件傷者易小玲及陳國
柱不獲保險公司賠償，保險業總工會
理事長張偉良昨承認，保險業條款各
有不同，認為保單需具體列明及釐訂
永久傷殘的定義。但他說，社會大眾
不應將事件歸咎於保險業界不專業、
違規及欺騙市民。

多數旅行團規定買旅保
他指出，工會過去一直反對由旅行

社代售旅遊保險，今次事件正正反映
旅行社捆綁式銷售的流弊，因向團員
銷售旅遊保險的只是旅行社職員，並

非受過專業訓練的保險從業員，不排
除銷售過程中沒有清楚解釋保單條
款。他又說，絕大部分旅行社規定報
團者須購買指定旅遊保險，否則若發
生任何意外，如飛機延誤或遺失行
李，團員需支付100至200元手續費。
市民參加旅行團，不少都在報團

時一併透過旅行社購買旅遊保險。
張偉良透露，保險從業員成功銷售
旅遊保險，一般可獲取約5至10%佣
金。而現時旅行社協助保險公司銷
售保單，旅行社負責人可獲取佣
金。職員成功推銷保單，雖然不會

直接獲取佣金，但設有計分制，該
名職員日後帶團人數將增加，變相
令收入增加。他認為，市民在購買
旅遊保險亦應仔細了解保障範圍，
不應貪方便。

倡設駐場保險代表銷售
張偉良表示，將去信特區政府、保

險業監理處及旅遊業議會，要求全港
旅行社即時停止代售旅遊保險，以及
全面檢討旅遊保險的銷售機制。他建
議，旅行社可設立駐場保險代表銷售
旅遊保險，向旅客講解及銷售保險。

他相信，增設駐場保險代表，不會令
保費增加，反而可以避免爭拗及向團
員解釋保單內的條款。
旅保本身的保障範圍，亦有斟酌

之處。陳健波昨指現時旅遊保險保
單確有灰色地帶，例如馬尼拉人質
事件中旅遊巴非開動時出事，是否
不能視作「交通意外」，另什麼情況
才屬「永久傷殘」，在投保人與保險
公司之間亦有不同看法，他承認現
時旅保保費僅約百元，既包意外、
醫療，甚至遺失行李，但獲保障的
範圍狹窄，現時業界需檢討是否有
需要增加旅保保費，以擴大投保人
可獲的保障範圍。

職員須考取保監處牌照
香港旅遊業議會主席胡兆英表示，

銷售旅遊保險的旅行社職員須考獲保
監處的牌照，相信符合一定資格，他
又重申鼓勵市民外遊要買保險，但強
調市民可有選擇權，不一定要透過旅
行社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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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聯會倡禁旅社捆綁售旅保
指保單涉法律須培訓 陳述不清影響旅客無得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譚靜雯、郝君兒）菲律賓人質事件中，陳國柱與易小玲雖買旅保但不獲

賠，揭露香港旅遊保險深層問題。工聯會屬會香港保險業總工會指旅遊保單涉及法律條款，旅行

社職員沒受專業培訓，銷售及陳述旅保過程中或沒清晰講解保障範圍及金額，影響旅客「無得

賠」；捆綁式銷售亦受非議，有旅行社限報團者買指定旅保，否則收手續費，為此工會質疑不應

再讓旅社代售旅保。保險業立法會議員陳健波亦指業內應就陳、易不獲賠事件，檢

討現時旅保保費低但保障狹窄的做法，考慮加保費以增保障。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森) 菲律賓司法部長德利馬覆信給人
質慘劇的生還者和家屬，重申他們的調查已經足夠解釋整件
事。死者謝廷駿哥哥謝志堅表示，「我們去信時，當然是想她
盡快回覆，可以在死因庭上作證，作為其中一份證供，但最後
都沒有，而在一個月後(才回覆)，不可以說沒有用，可能在之
後的法律行動有用，但這與我們當初的原意就幫不了甚麼。」

事隔一個月 覆信受害者
生還團員李瀅銓和死者謝廷駿哥哥謝志堅等，上月初去信德

利馬，不滿菲律賓當局沒有盡力協助死因研訊。德利馬在事隔
一個月後寫信回覆他們，指已經指示調查人員解答家屬的疑
問，稍後有消息會通知他們。她又解釋，100多名證人是否來
香港作供，純粹是證人意願，司法部只可以按兩地的互助協議
辦事，事實上，最後亦成功安排門多薩胞弟視像作供。
德利馬最後以個人名義向家屬和生還者表達慰問，表示對事

件感到難過，如要幫助時，歡迎繼續寫信給她。

菲司法部長稱調查足夠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郝君兒)  菲律賓人質事件中
受重傷的易小玲及陳國柱向美亞保險購買旅遊保
險，但受槍傷後不獲賠償，令社會譁然，美亞昨向
兩人合共捐贈50萬元作為醫療費及復康費，強調捐
贈非賠償，不附帶任何條件，不影響日後索償，但
理賠問題則重申要尊重保單條款。陳國柱及易小玲
稱需時了解方案，未決定是否接受，首期援助金支
票會暫交立法會議員李華明保管，認為美亞將事件
複雜化，強調只希望爭取合理賠償。

易小玲可2年月支1.2萬元
美亞保險昨提出以信託基金形式向陳、易兩人捐

贈合共50萬港元，以作未來兩年醫療及復康費用，
其中35萬給予易小玲，15萬給陳國柱，基金將每月
支付津貼，易小玲每月可取1.2萬元，陳國柱可取
6,000元，期間如有醫療開支，可從款項中實報實
銷，首期發出後陳、易需作回覆以便持續獲得款
項。如兩年後二人基金尚有餘款，陳國柱的基金餘
額會捐贈威院，易小玲如兩年後仍需接受醫生治
療，美亞會酌情將餘額給她。

陳健波指無礙日後追討
立法會保險界議員陳健波表示，從事保險業近20

年未曾見過同類案例，是次方案早於易小玲向傳媒
揭開口罩前已敲定，首期津貼的支票昨寄給易小玲
及陳國柱，美亞原只提供一年期援助，兩人每月資

助額劃一6,000元，經爭取後達成現時方案，他代表美亞重申
是次並非賠償，只是人情上援助，二人金額不同，考慮點在於
易小玲有一幼子需撫養，亦需持續做手術，故金額較陳國柱
高，另基金沒有附帶條件，不影響兩人日後追討。
陳健波表示，陳、易曾透露希望獲得一筆過賠償以了結事件

的意願，但美亞強調要尊重保單條款，故只會提供生活援助及
醫療開支費用。雖以基金撥款支援，但陳健波指保險公司不會
要求易小玲及陳國柱簽署文件放棄追討，若兩人不接受是一個
損失。陳健波又指美亞表示曾多次聯絡陳、易，並非如他們所
說的不聞不問，但陳國柱其後反駁並非事實。

美亞強調抱熱誠助兩人
美亞保險則在新聞稿表示同情兩人遭遇，強調事件中職員抱

熱誠協助兩人，冀是次捐贈可助他們未來兩年生活所需，協助
他們康復。
陳國柱及易小玲回應時指需時了解，陳國柱表示不知道美亞

是否以「討便宜」的眼光看待他，但他強調只希望爭取合理的
賠償方案，日後會再與保險公司商討細節。據悉，陳國柱早前
提出應按所購的旅遊保險最高賠償額，即100萬元作賠償。就
美亞寄出支票，陳國柱表示未收到，但與易小玲稱收到後不會
去兌現，會交由李華明保管；被問到會否擔心接受款項後影響
索償，陳國柱指如接受後再循法律途徑索償，是以怨報德，於
理不合，他不會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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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偉良指出，工會一直反對由旅行社代售旅遊保險，向團友銷售旅遊保
險多為旅行社職員，並非受過專業訓練的保險從業員。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

■易小玲及陳
國柱表示，需
詳細了解美亞
捐贈的50萬元
方案，未決定
是否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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